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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情”“礼”之间：朱熹双重礼学观解析

沈 叶 露

摘　 要：“礼者理也”“缘情制礼”，此二者是朱熹礼学的两个主要命题。 “礼者理也”是强调其无形迹，因而礼等同

于形上之理，实为一整体而不可改易；缘情制礼、随时裁损则基于古今人情有异，要求礼适时加以改易。 如此两者

产生逻辑冲突，矛盾难以弥合。 朱熹以理一分殊的理论来化解这对矛盾，将礼区分为礼义与礼节两个层次，礼义即

理，是不可改易的；礼节即天理之节文，是可以缘情、适时改易的。 朱熹强调通过穷格工夫，自觉地践履礼仪，以此

体认天理（礼义），从而使自己趋向于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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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者理也”“缘情制礼”，此二者是朱熹礼学的

两个主要命题。 然而在朱熹礼学语境中，“理” （天
理）恒居不变，“情”则随时变异。 那么，礼等同理，
礼应当也是永恒不变的，而缘情制礼又要求礼根据

情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改易，因此两者似乎存在着难

以调和的逻辑矛盾。 究竟如何解读朱熹这种礼制

观？ 笔者做一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缘情制礼

朱熹继承了北宋前期道学家对“礼—理”关系

的探讨与发阐，继承发扬了程颐“礼即是理”的基本

命题，此“理”盖指天理。 朱熹在答曾择之信中明确

说过，“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

言”①，“未有形迹之可言”显然是形而上的。
然而朱熹言制礼，有数项重要凭据，其一为“礼

缘人情”。 “礼缘人情”的观点至少在汉代就明确提

出了，《史记·礼书》即称，“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

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②；《汉

书·杨胡朱梅云传》亦说，“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

不忍其亲，故为制礼”③。 朱熹的观点与此一脉相

承，他在《答陆子寿》中声称：“先王制礼，本缘人情。

吉凶之际，其变有渐。”④这种先王缘人情而制礼的

观点，强调的是循顺、体恤人情于制礼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 因此朱熹在提倡礼制改易时强调说，“必须

参酌古今，别制为礼以行之”，否则“硬欲行古礼”，
会与“后世情文不相称”。⑤当然，朱熹不是说前代

与后世人情毫无相同之处，在他看来，两者有相同之

处，但也有变化，如他说临丧之哀时说“古今人情不

相远”⑥，然具体仪节的施行取舍却有趋文趋质、繁
复简便之不同，如夏商质而周代文，秦汉初又复趋于

质。 在朱熹看来，古今人情有异，那么礼的仪节就需

要改易，即是“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 须别有个

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

大原”⑦，“理会大本大原”其实便是理会天理（理），
至于“琐细制度”之类具体仪节则是可以改易的。

实际上，朱熹所说的缘情制礼之情，并非泛指所

有之“情”，而是有所区分的。 因为在朱熹看来，人
之情与人之性两者相对，按他的说法是，“性者，心
之理；情者，心之动”⑧，性本理而来，故纯善，故性即

理，具体言之，仁、义、礼、智都是也；情由气生，气有

清浊偏正，故发之情亦有善恶当否之差⑨，乃至某些

情产生人欲之恶。因此，朱熹特别强调用礼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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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尤其是性经气禀之正者所发之允当的、善的部

分，在他看来“圣人情性便是理”⑩。 缘情制礼正是

依据这种允当的、善的情，而非恶之情。 不区分善恶

之“情”来“缘”以制礼，并不符合朱熹的意愿。
缘情制礼，按照朱熹的说法是，“所谓参度人情

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

隆杀之节”，也就是说，以“参度人情”来“斟酌古

今之宜”，以“分别贵贱亲疏之等”来对仪节进行“隆
杀”，这就是朱熹的缘情制礼。

二、随时裁损

朱熹制礼的第二个重要凭据是随时裁损。 这一

观点来源于《礼记·礼器》篇：“礼，时为大，顺次之，
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方慤注曰：“天之运谓之

时，人之伦谓之顺，形之辨谓之体，事之义谓之宜，物
之平谓之称。”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

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 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

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又说：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

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

礼而施之于今也。 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
亦且得随时裁损尔。”

“随时裁损”是朱熹改易礼制的重要观点。 然

而“随时裁损”并非“随意裁损”，它是有一定的规定

性的，换句话说是有一定原因的。 其一，从“情”而

言———今世之人情趋于简便，因此欲行古礼，亦是

“情文不相称”；其二，从 “质” 而言———古礼 “繁

缛”，今欲行之礼当务本实；其三，从“佚”而言———
古礼散佚，难得其实。 为了使自己“随时裁损”有坚

实依据，朱熹举出“观孔子欲从先进，与宁俭宁戚之

意，往往得时得位，亦必不尽循《周礼》”，如此为

自己随时裁损找到了圣贤之依据。 当然，宋代并非

只有朱熹认为需要改易礼之仪节，其实理学前辈类

似之语也不罕见，如《二程遗书》记载如下一段话：
“或曰：‘正叔所定《婚仪》，复有婿往谢之礼，何谓

也？’曰：‘如此乃是与时称。 今将一古鼎古敦用之，
自是人情不称，兼亦与天地风气不宜。 礼，时为大，
须当损益。’”显然，程颐也是以“礼，时为大”作为

自己改易古礼的根据。
在朱熹看来，宋朝是“人情趋于简便”的时代，

那么相关礼的仪节便需要改易了。 朱熹亲自撰作

《家礼》，实际便是随时裁损最佳例证了。 他在《家

礼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凡礼有本有文。 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

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

者，其文也。 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其文

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大抵谨名分、崇

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

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

这段文字，先叙礼之本、文之别及各所为用，后
述重其本实之大旨，尤其是引孔子之“从先进”更有

深意。 孔子原话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

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从先进”
表明了朱熹对于礼“随时裁损”的态度。 朱熹编《论
语精义》，遍录北宋道学诸家对孔子此语的阐释，此
举所引二程之语来分析：

　 　 眀道曰：先进，犹言前辈也；后进，犹言后辈

也。 先进之于礼乐，有其诚意而质者也，故曰野

人；后进之于礼乐，习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

子。 孔子患时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质，故曰：“如

用之，则吾从先进。”取其诚意之多也。
伊川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谓其质朴；后

进于礼乐，君子也，谓其得宜。 周末文弊，当世

之人自谓得宜，而以古人为质朴，故孔子欲从古

人。
二程重在阐述“野人”质朴，具有“诚”的特征，

而“周末文弊，当世之人自谓得宜”，实际偏离了质

朴。 文质之辨其实便是理器之辨，二程自然倾向重

理轻器，即重质轻文。 因此二程强调孔子“从先进”
是在于“患时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质”。 换句话说，周
末文弊，礼被“后进”所损坏，因此孔子据“时”而从

“先进”以救之。 朱熹对二程、张载观点是赞同的，
从《语类》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兹仅举两例以证之：

　 　 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

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

或曰：“‘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圣人又欲

从周之文，何也？” 曰：“圣人之言，固非一端。
盖圣人生于周之世。 周之一代，礼文皆备，诚是

整齐，圣人如何不从得！ 只是‘如用之，则吾从

先进’，谓自为邦则从先进耳。”

显然，相较于“郁郁乎文”的周礼，朱熹认为孔

子“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因此反对“硬欲行

古礼者”。 也就是说，孔子以质代文、宁俭不奢，朱
熹借以表达了自己对礼之裁损的见解，他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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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礼的“大本大原”处，以礼养心、以礼成性，笾豆繁

文之琐细，自随人情时宜而增损可矣，具体而言，
“事事物物上各有个自然道理，便是中庸。 以此公

心应之，合道理顺人情处便是”。 实际上，朱熹借

孔子“从先进”一语，力图恢复古礼之质、古礼之本

原，即强调“礼即理”。

三、“礼即理也”命题的渊源

尽管朱熹认为需要“缘情制礼”“随时裁损”，但
他坚持“礼即理”的观点，在整体上、本原上，他把

“礼”与“理”画上了等号。 问题在于，礼如果等同于

理，那么理是不可变异的，礼自然也不可变异，那么

礼、理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礼可以变异，那么如何

与不变之理（天理）融洽一体？
为了更清楚揭示朱熹“礼即理”观点的来源，我

们且对“礼—理”关系理论建立过程作一简单梳理。
“礼”“理”并提最早见于《礼记·仲尼燕居》：

“礼也者，理也”，《乐记》也说“礼也者，理之不可

易者也”。 此时的“理”主要指“成物之文”，即
事物之理，乃 “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一种必然规

律”。 然而我们所讨论的“礼即理”命题中的“理”
是指宋代理学家们所提的“理”（天理），因此只能从

宋代谈起。
宋承五代之乱，为重建现实秩序、对抗佛老对人

们思想的侵扰，促进社会礼制的重建，因而从理论的

高度（即天理论）重新阐释定义“礼”，这是理学家最

为关注的论题。 宋代理学奠基者周敦颐提出：
　 　 礼，理也；乐，和也。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

各得其理，然后和。 故礼先而乐后。

此处“理”与“和”对文，作“条理、理顺”解，阴
阳条理而后和顺。 年庚仅晚茂叔三载的张载将

“礼”认同为天之德性秩序：
　 　 礼即天地之德也……礼非止著见于外，亦

有无体之礼……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礼亦

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天之生

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

也。 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

然。

不必“著见于外”的礼是为礼意，其体现的是天

下之至道，故云“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 而“天叙

天秩”不变，因此“礼亦有不须变者”，此不须变之礼

正是礼之核心本源处，是散于万物的“万殊”之礼的

总纲。 它是自然而有的，人之践礼只是顺此“天之

自然”，而非人之主观能动所为。 横渠虽已将“礼”
看待为天地之德与天之秩序，但真正为“礼”寻求到

理论之终极依据、明确将“礼”与“天理”进行紧密关

联的是二程：
　 　 礼即是理也。 不是天理，便是私欲。 人虽

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 无人欲即皆天理。

这段论述有意将“天理”与“人欲”作以截然对

立，即将人欲之发为善的方面亦排除在天理之外，天
理是人欲之外完全合乎“礼”之秩序规范以经天纬

地理国、操存持养道德性命的内容。 在二程看来，
“天理”（理）是极其重要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 这上头来，更怎

生说得存亡加减”，显然，北宋理学家对“礼—理”
的探讨与理论构筑至二程而极致。 因此，程明道不

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

贴出来。”

朱熹完全秉承二程“礼即理”的观点，他说：
　 　 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

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朱熹“礼即理也”之语，直接继承了二程的观

点，即强调礼之本 （天理）；所谓礼是 “天理之节

文”，则是强调礼的具体仪节体现出“天理”之本

质。 显然，朱熹“礼即理”的命题，无非是来源于北

宋诸位理学前辈的思想，无论是周敦颐“礼，理也”，
张载“礼即天地之德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二
程“礼即是理也”，无一不是朱熹礼学思想的来源。
朱熹强调指出：

　 　 “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 天秩有礼，
自我五礼五庸哉！” 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

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 惟是圣人之

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 其间

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 这都不是圣人白撰

出，都是天理决定合着如此。 后之人此心未得

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于后

世底，依这样子做。 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

然。

天理添欠不得，圣人之心体天理而作礼，“曲折

厚薄浅深”均“莫不恰好”，后人只当依此圣人所传

之礼行事为当，方可符合“天理之自然”，这是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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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之语之关键。

四、理一分殊：内在逻辑矛盾的化解

在明了朱熹缘情、随时裁损的制礼理论后，对照

其“礼即理”的命题，显然可见两者在逻辑上产生冲

突：既然“礼”等同“理”，那么它便是无形迹、形而上

的，自然无须也不可能以“人力”来改变，而可以缘

情、随时裁损之“礼”则又强调了“人力”的作用，这
种“礼”自然是有形迹、形而下的，于是两者便出现

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一矛盾如何化解？ 我们先列一

段晦翁之语：
　 　 孔子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已是厌周

之文了。 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此意皆

可见。 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

之宜而为之也。

可见，朱熹是清楚礼（理）与情之间的矛盾的，
因为孔子“从先进”“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和
圣人“厌周之文”，清楚了礼是可变的，需要“裁酌从

今之宜”。 因此，他说礼须是个“活物事”：
　 　 数日见公说丧礼太繁絮，礼不如此看，说得

人都心闷。 须讨个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
好。 公今只是弄得一条死蛇，不济事。 某尝说，
古者之礼，今只是存他一个大概，令勿散失，使

人知其意义，要之必不可尽行……以某观之，礼
文之意太备，则防患之意反不足。 要之，只当防

虑久远，“毋使土亲肤”而已，其他礼文皆可略

也。

数日说丧礼，朱熹就觉得“人都心闷”，辨得有

些不耐烦，充分说明情、礼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

盾。 于此朱熹强调说，“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
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
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

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
其实，朱熹所谓据“理”可以“画出”“礼”，这一“礼”
与“理”不在同一层次，它是有形迹的形而下的物

事；而强调“复礼”的“礼”是“天理”，这一“礼”与

“理”同在一个层次上面，是无形迹、形而上的物事，
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冯友兰曾论朱熹哲学说，
“吾人如欲盖一房子，则必须依建筑学上之原理，而
此房子方能盖成”，换句话说，“建筑学之原理”是
无法画出的，能画出的当是依据“建筑学之原理”建
造的房屋，两者是性质不同之事，不可混为一谈。 显

然，朱熹“礼即理也”的命题与可以缘情、随时裁损

之礼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不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求

其周全。
那么，这两个层次的“礼”是如何得以沟通的

呢？ 实际上，朱熹在继承北宋二程构建的“理—礼”
理论时，又引入了“理一分殊”的理论，强调“理”体
“礼”用，即“理”（礼义）是“体”，而后一“礼”便是礼

之具体仪节（礼仪），它遵循“天理”之规范，并在日

常行用中得以落实。
　 　 “何以窒欲？ 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欲心

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曰：“然。”又问：“思

与敬如何？”曰：“人于敬上未有用力处，且自思

入，庶几有个巴揽处。 ‘思’之一字，于学者最

有力。”

显然，学生问窒欲“当思礼义以胜之”，朱熹是

同意的，也就是说，以“礼义”来判别人之“欲”之善

恶，这一礼义自然是指天理（理）了，也就是要以理

窒欲。
在朱熹看来，“人心固有礼义之实矣，然非有圣

人全体此心以当君师之寄，因其有是实者而品节之，
则礼义之文亦何自而能立？”所谓礼义之实，便是

天理，而礼义之文，实际便是具体仪节，即“天理之

节文”，遵循之，则体现天理之良善，反之，如果无礼

义，“则触情而行，从欲而动，乃其当然，无所不

可”，那么只会坠落到人欲之中而难以自拔。 朱熹

将礼之仪节提高到“天理”（理、礼义）高度来强调人

人必须遵循之，礼的实践性得到了进一步突出，天理

（理、礼义）之充盈宇宙之间获得了有力的支撑并得

以落实。 由此，“礼”由对“理”的心性体认与持守工

夫进一步转变为心性修养与行为实践工夫，礼义

（天理）与礼节（天理之节文）两者统合起来了。 这

种践履工夫，英国学者罗伯特称为礼之“习得（ ａｃ⁃
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和实践”的特征，“通过在现代术语中被称

为文化调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的过程”以“实现

美德的习得”，使“礼”“内化成为人的性格”，从而

恢复为未受气质之偏的纯然天性。
正基于这种“理一分殊”的理论，朱熹强调所改

者乃礼之具体仪节（礼仪），它必须依据天理（理、礼
义）来加以改易，仅是“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故称

为“天理之节文”。
显然，在理一分殊之下，改易者乃是礼之具体仪

节，尽管具体仪节必须体现出天理，但并非“无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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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之礼义（天理）。 如此，情礼之间矛盾趋于消解

而合为一体，缘情制礼、随时裁损都不会影响到礼义

（天理）之内涵，反而体现出天理永恒。
值得强调的是，朱熹主张的穷格工夫，实际上是

要求践履这种“天理之节文”，通过它循礼窒欲、体
认存养天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 “吾心之全体大

用，无不明矣”，最终把握住无处不在的“天理”。
基于此，朱熹特别强调“知本”，即在对每一个礼的

礼义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践行，他说：“知得

事亲不可不孝，事长不可不弟，是为义之本；知事亲

事长之节文，为礼之本；知事亲事长，为智之本。”

自然，事亲事孝都通过具体的仪节表现出来，然而更

为重要的是懂得之所以事亲事孝之“理”，即理解其

中蕴含着的“天理”，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践履礼，
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善而遵循天理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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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礼”之间：朱熹双重礼学观解析


